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我國「有線電視法」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公佈實施，將當時非

法經營，俗稱「第四台」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就地合法，納入該法之規範

管理，其中因有線電視系統網路之鋪設須使用公用資源，故視其為準公用

事業，必須負有公用事業回饋社會之義務，因此，「有線電視法」第七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十四條等法條，均爰此精神立法之，其

中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又因有線電視系統相較於無線電視、廣播或

報紙等媒體，擁有多頻道資源，相對容易實踐媒體近用之理念，因此規定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必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益性、藝文性、

社教性等節目使用，作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執照時之審議許可

條件之一，依此規定，當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新聞局申請營運執照時，

均規劃六至七個頻道作為該類頻道之用。 

 

直至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有線電視法」修訂為「有線廣播電視法」，

關於前述公益性頻道之條款亦修訂為：「第二十五條  申請籌設、營運有

線廣播電視案件符合下列規定者，審議委員會得為許可之決議：一、．．．．

二、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

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者。三、．．．．」，前後法最大差異在於將該類

頻道數量由「十分之一以上頻道」改為「免費提供專用頻道」，即頻道數

量由「一個以上」改為「至少一個」，雖然數量上大幅減少，基本上仍保

障媒體近用之管道。 

 

以上，簡單描述公益性頻道在法規上之變革，至於該頻道名稱則有公

益頻道、專用頻道、公共頻道等不同稱呼，新聞局依母法另行訂定之「有

線電視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頻道規劃要點」中，稱為「此

類頻道」，該規劃要點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再次修正，將「此類頻道」

正名為「公用頻道」，以下本文將以「公用頻道」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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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頻道實際經營情況可從主管機關、系統業者以及使用者三方面來

探討，首先在主管機關方面，民國八十二年「有線電視法」公佈施行，將

有線電視系統對公用頻道之規劃列為系統營運計畫一部份，其規劃內容及

變更均應報請行政院新聞局核定，系統經營者並應保存公用頻道之執行情

形，作為有線電視審議委員會評鑑之用；另新聞局於民國八十五年依據母

法另行頒佈「有線電視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頻道規劃要點」

中，明訂頻道規劃內涵、規劃依據、規劃原則等，以為業者遵循。 

 

其次在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方面，在「有線電視法」公佈後，當時俗稱

第四台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除向新聞局申請過渡時期之有線播送系統執

照外，亦同時申請有線電視系統籌設許可。來自全國五十一區之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陸續獲得新聞局核發之籌設許可證，並各自經過三年或三年半之

籌設期，於民國八十七年陸續開播。這段過程當中，系統業者依民國八十

二年公佈之「有線電視法」規定，必須免費提供十分之一以上頻道作為公

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使用，故當時各有線電視系統提報之營運計

畫書中，於公用頻道規劃方面，均規劃六至七個頻道；俟正式開播後，則

因節目來源匱乏，或有以自製頻道與公用頻道共製方式為之，將政府機

關、學校、團體託播之宣導短片編排於自製頻道播放；或有因地方政府需

求，而以播放政府施政為主要內容者；究其原因，一來依據相關研究報告

指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對公用頻道尚無清楚明確的認知，二來係主管機

關對公用頻道之執行成果採從寬認定，因此系統業者多以上述模式運作而

視為合乎規定。 

 

最後就使用者方面來看，除政府單位因業務所需，固定編列經費，持

續製作宣導影片，提供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於公用頻道播送外，其餘如學校

或團體等組織，所提供之節目寥寥可數，更遑論一般民眾。根據台北市政

府於民國九十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行之「九十年度台北市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收視滿意度調查研究」，該研究附帶調查「台

北市公共頻道」知名度及收視頻率，其時台北市公共頻道已開播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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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調查發現：「在第 77 台公益頻道的知曉程度上，受訪者多為不知道，

佔所有受訪者比率的 77.0%」，在收看公益頻道的頻率方面，「在知道公益

頻道受訪者的收看公益頻道頻率上，很少看的受訪者居多，佔所有受訪者

比率的 45.9%，其次則為經常看者，佔所有受訪者比率的 28.0%，沒看過

的也有 23.4%」，由此調查可知，使用者對公用頻道之認知程度很低。 

 

綜上所述，公用頻道之執行成果與理想存在極大落差，立法之初視有

線電視系統為地方媒體且其擁有多頻道資源，對落實媒體近用之理念有相

對較高之可能性，因此對公用頻道有諸多期待。無可諱言，公用頻道的理

念要付諸實踐，尚須主管機關、系統業者以及使用者三方面的配合，又特

別因為公用頻道理念源自西方社會自由民主平等之政治思想，其成功條件

與社會發展及人民對公共事務之養成教育有極大關係，一個源自西方社會

思想及歷史情境下的公用頻道，要在台灣社會實踐必然遭遇極大挑戰。有

鑑於此，從民國八十二年公用頻道在「有線電視法」被立法以降，國內相

關研究報告即分別提出對政府單位、系統業者及使用者三方面諸多經營公

用頻道之具體建議，作為我國公用頻道運作之參考。其具體成效如行政院

新聞局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修訂「有線廣播電視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

等節目專用頻道規劃要點」，此次修訂有幾項重點：其一將原稱呼「此類

頻道」正名為「公用頻道」，明白標示其「公用」之意；其二規定公用頻

道之使用以「專用」為限，不得與其他頻道併頻，且應與以播送政府施政

為主要內容之頻道或系統自製頻道區分；其三授權系統經營者得將公用頻

道委託非營利組織規劃經營。上述新聞局所作之修訂，應可視為主管機關

對公用頻道經營現況及頻道經營所面臨之困境，從法規面上予以正面回

應。 

 

另外在實際經營方面，台北市政府於民國九十年召集台北市九家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協商公用頻道定頻及聯播事宜，擬將該頻道定頻於第七十七

頻道，因該項異動事關有線電視系統營運計畫書之變更，在系統業者向新

聞局申請變更獲准後，於同年四月十五日統一將台北市公用頻道定頻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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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頻道，名為「台北市公共頻道」，並正式對外佈達台北市公共頻道

成立及頻道使用辦法，事前亦由台北市政府推薦學者專家與系統業者代表

共同成立「台北市公共頻道推動委員會」，負責監督頻道品質以及調處系

統業者與該頻道申請使用者間之爭議，並由九家系統業者每年各提撥新台

幣十萬元作為台北市公共頻道推動委員會運作基金；以上等等，若將「台

北市公共頻道」成立過程對照相關研究報告所建議公用頻道成功之必要條

件來看，「台北市公共頻道」有幾項重要的運作指標，其一係回歸公用頻

道屬於專用頻道之規定，與系統自製頻道明確區分；其二由專家學者組成

台北市公共頻道推動委員會，負責監督頻道品質及審議具爭議性之節目；

其三確定使用規則與申請窗口，俾利申請者獲得明確有效的資訊；其四每

年每家系統業者提撥新台幣十萬元作為台北市公共頻道推動委員會運作

基金，使其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其五對大眾佈達台北市公共頻道成立及使

用訊息，推廣公用頻道近用理念；其六統一定頻於有線電視系統第七十七

頻道，俾利民眾養成收視習慣。最後從申請播出之節目總時數來看，第一

年申請播出總時數約達一萬三千分鐘，第二年達二萬八千多分鐘，整體而

言，台北市公共頻道可說已初具完整的運作機制。 

 

另外在台北市公共頻道播出節目內容方面，依目前節目審核標準採從

寬認定原則，只要申請之節目內容具公益性、藝文性或社教性，且無涉及

商業、政治或圖利私人之內容，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均應安排於頻道中播

出。雖然部份節目隱藏為特定產品或特定人士宣傳之嫌，亦在從寬認定下

予以播出，故台北市公共頻道自九十年四月開播以來，除少數節目由台北

市公共頻道推動委員會決議後予以拒絕播出外，其餘申請播出之影帶均依

申請程序編排播出。但是，若深究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存在意義，其所以被

立法保障，乃鑒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身為準公用事業，負有回饋社會之責

任，又因其具備多頻道資源，相對容易實踐媒體近用理念，遂立法要求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提供公用頻道；另一方面，有線電視公用頻道作為區域性

公共領域，其區域性的特色，具有凝聚社區意識，協助社區發展之積極功

能，而公共領域亦應以公共利益為指標，是故，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節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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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除需符合公益性、藝文性或社教性之審核標準外，亦應以「地方公共利

益」為前提，否則「有線電視公用頻道」與公共電視或教育頻道何異。 

 

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以釐清有線電視公用

頻道理念，期待使用者充分認知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的意義，以確保該頻道

被正確使用，並藉此探討公用頻道的節目審核標準，以補充現行「公益性、

藝文性、社教性」之不足，此審核標準除消極性得作為審核節目之用外，

並具有積極性的引導作用，協助使用者更明確掌握節目製作宗旨，以契合

公用頻道精神，發揮其存在功能。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在「有線廣播電視法」中，屬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營運計畫之一部份，但自民國八十二年被立法以來，歷經十年，並未發展

出一個理想的運作機制，其間，傳播學者基於對該頻道之理想，陸續提出

研究報告，提供政府單位、系統業者及使用者諸多建議，期待我國有線電

視公用頻道落實立法初衷；以台北市公共頻道為例，其運作機制雖已建立

幾項重要指標，但是，節目內容是否符合公用頻道理念，頗值得探討，因

為節目內容可反應公用頻道的施行成效，亦即公用頻道存在目的若為保障

言論自由，實踐媒體近用，促進多元文化，凝聚社區意識，協助社區發展，

則該頻道之節目內容應反應或滿足上述任何一項目的，對申請播出之節目

審核指標亦應對應上述任何一項目的，如此，有線電視公用頻道處於多頻

道媒體環境中才具有存在的意義。 

 

關於節目審核標準，依新聞局訂定之「有線廣播電視公益性、藝文性、

社教性等節目專用頻道使用規劃要點」第三點「公用頻道使用及規劃原則」

中明文「登記播送之節目應具公益性、藝文性或社教性性質...」，爰此，

「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遂成為公用頻道節目審核標準，依此標準，

只要申請播出之節目內容符合公益性或藝文性或社教性之任何一項，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即應予以播出。證諸台北市公共頻道節目內容，其符合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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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性質者，未必符合公用頻道理念，換句話說，某些申請播出之節目內容

雖然符合公益性或藝文性或社教性質，但是與實踐媒體近用或促進多元文

化或凝聚社區意識或協助社區發展等公用頻道存在之目的無關，顯然，公

用頻道若只以「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作為節目審核標準，不僅很難

落實公用頻道立法理念，亦無法導正使用者對公用頻道之認知。有鑑於

此，本研究將重新探討公用頻道之理念，釐清公用頻道之節目內涵，審視

節目審核標準，並以台北市公共頻道為例，探討其運作機制，並檢視該頻

道之節目表現，換言之，本研究問題為：                                             

一、 有線電視公用頻道之理念為何？ 

二、 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節目內涵為何？ 

三、 台北市公共頻道運作機制如何？ 

四、 台北市公共頻道節目內容表現如何？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假設公用頻道節目內容必須體現公用頻道理念，因此首先探討

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立法依據，主要以媒體近用及有線電視系統特色為探討

重點，後者係著眼於有線電視公用頻道，自不同於無線電視台、廣播或其

它媒體，公用頻道的規劃理念與節目內容自與有線電視地方媒體相關；其

次，探討公用頻道節目內涵，包含媒體公共論域、多文化主義兩個與公用

頻道理念相關之思想，作為公用頻道理念面向之論述基礎。 

     

研究者於營運面向之文獻回顧包含國內近年來對公用頻道運作模式 

與節目製作等研究建議，以及國外公眾近用頻道節目概況，此文獻回顧內

容對本研究之意義在其提供具體之公用頻道運作機制、節目製作方式以及

節目內容，將有助於釐清公用頻道節目內涵；最後透過理念面向與營運面

向之探討，建立公用頻道理念與節目內涵之關連，提出對公用頻道節目內

涵之建議。 

     

本研究最後以台北市公共頻道為例，透過對節目內容之統計分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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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公用頻道主管單位與申請使用者，將公用頻道實際經營現況對照公

用頻道理論，提出現行「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作為節目審核標準可

能產生之問題，以及公用頻道之經營建議。 

     

本研究架構如下： 

 
理論層面 

媒體近用理論 
媒體公共論域 

公用頻道與社區關係 
多文化論說 

法規層面 

有線廣播電視法 
公用頻道規劃要點 

台北市公共頻道使用規則

 

營運層面 

頻道推動委員會 
頻道運作經費 
節目審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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